
第２７卷 第３期
２０２４年５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７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８

《老子》“为学”和“为道”辨证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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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学”和“为道”是《老子》中的一对重要概念。“为学”指的是学习经验性的知识，包括人学、物学和事学
的知识；“为道”则强调对“道”的领悟和达观。但实际上“为学”与“为道”是对立统一的，两者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一

致的一面，即在“为”的层面上两者一致，而在“学”与“道”的层面上则不同。具体而言，两者在内容、目的上有同有异，但

在方法上则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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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第四十八章中，明确提出了“为道”与
“为学”的主张。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

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①历来学者

对“为学”和“为道”的理解主要有两种看法。一

种认为“为学”和“为道”所指称的对象和运用的

功夫不同，两者无法同时共存，所以二者之间是相

互排斥和对立的关系，不具有内在统一性；另一种

认为“为学”和“为道”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不仅

“为学”可以达到“为道”的目的，而且在更高的层

次上“为学”还是一种体道之学。针对这两种观

点，笔者从“学”、“道”和“为”的含义出发来探究

《老子》的“为学”与“为道”思想的异同。

一　“学”之分类
对“为学”的“学”所指的内容，大多数老学研

究者认为《老子》的“学”有特定的含义，其实质上

是一种经验之学。学界历来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以

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老子》的“学”是一种人学，

以詹剑峰为代表。詹剑峰认为：“我们曾经指出

老子所绝之学，乃卜筮之学，巫祝之学，相人之学

以及礼仪之学。”②卜筮、巫祝、相人主要是古代预

测吉凶祸福、祈祷消灾去病的学问，目的在于消灾

去祸，求之于好。而礼仪则是修身悦人、和乐关系

的学问，目的亦是消灾去祸，求之于好。《老子》

的“学”作为人学，即成人之学，相当于今日之宗

教和人文科学。其是一门以人本身的自然属性及

社会属性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和学问，在先秦时期

体现为卜筮之学、巫祝之学和礼仪之学等官学。

第二种观点认为《老子》的“学”是一种事学。

事学又包括政事之学和事功之学。持事功之学观

点的以王弼为代表。王弼注释“学”说：“务欲进

其所能，益其所习。”③在此，王弼认为“学”所指的

对象是一种技能和事功的能力，这种能力由知识

和经验产生，是后天所习得的，所以要想增进自己

的能力便要不断加以学习。持政事之学的以河上

公为代表。河上公在《老子》注解中提出：“学，谓

政教礼乐之学也；日益者，情欲文饰日以益多。”④

他认为“学”的对象是政教礼乐。“河上公讲的

‘情’一般指的是六情（喜怒哀乐爱恶六种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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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河上公讲的‘欲’，一般指的是人的嗜欲、

贪欲。”①与其他注解者直接定义“学”的内涵不

同，河上公则从情欲的角度来阐述《老子》的

“学”，为“学”的定义给出了依据。他认为“为

学”与欲望密不可分，求学者欲望日益增多，所以

学政教礼乐可用来陶冶情操，调节人们日渐增加

的情欲，使人们的情欲更加符合礼的要求（即文

饰）。张松如同意河上公的看法并释“为学日益”

为：“‘政教礼乐之学’是带着一定社会功利目的

的人，以他们的喜怒爱憎好恶的‘情欲’文饰而成

的，而‘自然之道’，则必须除去这些由个人‘情

欲’造成的伪饰。”②蒋锡昌对“为学”的解释是：

“‘为学者日益’，言俗主为有为之学者，以情欲日

益为目的；情欲日益，天下所以生事多扰也。”③在

他看来“为学”不仅和欲望相关，还和政治相关。

“为学”的主体是统治者，统治者学习“有为之学”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从而致使天下多

生事端。从以上学者的解释观之，《老子》的“学”

作为事学，即经验之学，相当于今日之“成功”学，

这种知识可以增加处世经验和提高治世能力并以

获得外在的成功为文饰来教化人们，但仅以功利、

欲望、权力为求得事学之动能，某种程度上也会为

功利欲望所束缚而成为计较功利的行为理性人。

第三种观点认为《老子》的“学”是一种物学，

该观点以冯友兰和陈鼓应为代表。冯友兰说：

“‘为学’就是求对于外物的知识。知识要积累，

越多越好，所以要‘日益’。”④陈鼓应认为：“‘为

学’是求外在的经验知识，经验知识愈积累愈增

多。”⑤这种探求外在物理的知识，即是一种物学。

它相当于现今我们所讲的自然科学，通过学习自

然科学可以使我们获得并提高生存和生产的能

力，并且以这种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改

造我们的社会。

此外，高明认为：“‘为学’指钻研学问，因年

积月累，知识日益渊博。”⑥他没有对“学”的内涵

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对“学”的范围进行具体限

制，但从其语义来讲，此处的“学”应该指事学或

物学，亦可指其中之一。

总之，学者们对《老子》“为学”之“学”的理

解主要指人学、事学和物学。同时，我们亦可以发

现在“学”的自身内容上，人学、事学和物学之间

有相同，亦有不同：人学、事学是与具体的时、事、

势相结合的动态的知识，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

制宜，如传统儒家所讲的洒扫应对、待人接物，统

治者制定法规政策也必定要考虑具体条件和时机

等；而物学则是一种纯粹物理知识和规律，主要依

赖逻辑和实证的方法发现和证明，不用考虑与人

相关的时、事、势等条件的结合；其相同之处在于

三者都是一种经验知识，在各自对应的领域中都

具有普遍性，如物学具有普遍性，体现在一旦其成

为科学知识，那么便可以找出其自身的规律从而

在相应的领域里普遍运用；人学具有普遍性，体现

在它含有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人性、人类情感以

及一些符合历史规律的经验规则等。

二　“道”与“为”
对“为道”的“道”，历来学者对它的争论较

大，概括地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道”的性质和

内涵。《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从“道”的性质来看，“道”是无名的，但“道”

确是可道的。

一者“道”是无名的。“道”不可名的“名”是

讲“道”不可名状，即不可能讲出它的形、色、位、

功用、效能等规定性的内容，也即“道”是不可思

议、不可言说者。而可定义、可名状的常道是变动

或发展的，不可成为形上根据。管子认为“名”是

用来指示“形”的，而《老子》的“道”又是无声无

形的恍惚之物，所以“道”是不可名的，这是由道

的属性决定的，《老子》用“道”去称呼它只是为了

方便起见。《老子》强调“道”是不可名的，乃是因

为有了具体的“名”就会把“道”限定住，这便与

“道”的无限性相互矛盾了。“道”作为不可限定

的形上存在，所以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指称它。有

名则有内涵与外延之别，如具体的人、事、物，它们

是可以分别的。不可名的“道”就不可能有具体

的内涵与外延，也就不能分，自然就非形下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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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老子》的“道”不是在特定时空中有生灭变化

的具体、有限之物，也就不可分别、分有和分享，而

是绝对的和整体的，是形上的“道”。

二者“道”是可道的。“道”虽不可名，无法用

概念来表达、定义“道”是什么，但不代表我们无

法用言语去描述“道”，此时“可道”作为动词实质

上侧重于对“道体”的描述而非定义。我们用语

言去说明“道”不可命名，即描述本身作为一种言

说方式和活动与道不可名并不矛盾。从定义的形

式“Ａ是……”来看，只有符合这样的表达结构，
“道”才能确定其内涵和语言表达形式上的定义。

换言之，从定义形式的否定角度看，即“Ａ不
是……”的表达形式并不构成对“道”的定义，因

为该表达形式并没有给“道”增添实质，如《老子》

用了“大”“无”等词去形容“道”只是涉及对道体

的描述。而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之道的言说才

是“常道”“一”。“常道”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

是定义性的，关键它是发展性的，所以我们不能以

认识相对事物的办法去认识绝对的“道”，而需要

玄览、静观的为道工夫，因为以前者的路径探求到

的只能是“道”的部分，对把握“道”的整体而言却

是无益的。

就“道”的内涵来讲，则具有多层性。历来学

界对“道”的内涵诠释主要有以下几层：一是“道”

是道路的意思。这是“道”的字本义即“道”最原

始、最基础的含义。二是“道”是本原。《老子》

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

曰‘道’，强为之名曰‘大’。”①“道”是万物的本

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生化而来。张岱年说：

“在宇宙观方面，单提道字，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之

最初根源的，是老子。”②三是“道”是本体。作为

本体的“道”是不可名的，可名的只是现象。在

“道”作为本原的基础上，王弼将“道”作为本原的

含义进行了深化。刘笑敢认为：“王弼将‘道’作

为本原的含义改造为一种更为概念化和抽象化的

本体论意义的‘无’或非存在，以此作为对维系万

物的宇宙之根据的判断。”③作为本体的“无”是万

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依据，是纷繁现象背后的本

体、本质。四是“道”是人生的准则和指导。陈鼓

应在论述“道”作为“生活准则”这一层含义时说：

“形上的‘道’渐渐向下落，落实到生活的层面，作

为人间行为的指标，而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处

世的方法了。”④方法属于术的层面，而不是道的

层面，因此笔者认为从形上的角度来看，“道”不

应该解释为人生的准则和指示。虽然形而下不属

于道的层面而属于“德”和“器”的层面，但“道”

既下贯于人间、落实到形而下的层面，那么人类生

活的准则、方法则可以看作是道下贯之后延伸出

来的应有之义，即形下义、演化义而非形上义。五

是“道”是宇宙万物的法则规律。如“道者万物之

奥”⑤“反者，道之动”⑥。“道”是普遍存在的，它

不仅创生万物，还是天地万物变化、运动的规律，

因此老子特别强调“道”的运动呈现“反”的规律。

最后，对“为学”“为道”的“为”，我们可以从

“为”字的古文字形中看出其字义。“为”的甲骨

文是 ，《甲骨文字典》称：“会手牵象以助役之

意。一、助也、作也。二、疑为人名或神癨名。”⑦

在此，“为学”“为道”的“为”侧重于前者“作”的

解释，因为作为名词的“学”和“道”虽是两个不同

的对象，但都要人主动去“为”才能获得。“为”更

多的是强调主体的主动性，因而，“为学”就是主

体去作“学”、求取“学”；“为道”就是主体去作

“道”、求取“道”。故而，“为学”“为道”的同异体

现在作为动词的“为”与“学”和“道”的联结上，

“为学”“为道”乃至“无为”其在作为动词的“为”

的层面上都是一致的，可以引申为做、求取的意

思；但差异之处在于“学”和“道”各自的内容和指

称，即“学”所包含的人学、事学和物学局限于经

验性的知识，而“道”则是全体性的知识。

三　“为学”“为道”的工夫
由于“为学”和“为道”所指称的对象与内容

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两者所对应的工夫自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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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

对“为学”而言，它需要的是“分”和“加”的

工夫。

“分”指的是分辨、分类和分析的能力，更多

体现在共时之中。例如，人类在孩童时期是懵懂

的，正是因为此时其还不具备对外在人事物加以

分辨、分类和分析的能力。因此，“为学”需要主

体对人事物进行分辨、分类和分析，进而找出它们

之中的同异及其规律，如男女之别、阶级之分和学

科知识之异等等。特别是对知识而言，只有“分”

的类别越来越深、越来越细，才能形成更加系统

的、具体的知识。同时，随着主体分辨、分类和分

析人事物能力的提高就可达到对人事物的深度认

识。“加”则是指增加、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以及

由此所培养出来的能力，更多体现在历时之中。

“为学”所学的是一种经验知识和思维方法，而要

掌握人学、事学和物学的知识，以及所需要的思维

方法，需要求知者历时地日益积累才能有所成效，

所以《老子》认为“为学”需不断积累。《老子》

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①可见学习的过程不是一

蹴而就的，收获的效果也不总是立竿见影的，丰富

的知识储备和思维训练取得的能力是以求知者在

学习过程中的长期积累为基础的。

“为道”则不同，《老子》认为它需要“涤除玄

览”的工夫。

《老子》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②任继愈

认为“涤除玄览”是“清除杂念，深入静观”③。

“涤除”指的是把心中的一切杂念和私欲清洗干

净。“玄”是指人心的深邃灵妙，“览”是超越自

我、自上而下全面的统观。“玄览”作为“为道”的

重要方法，其实质是一种以非逻辑形式的敏锐直

觉去直接体悟作为宇宙本原的“道”之未分化的

状态，并提供修道者体道的方法和玄同于“道”的

超验境界。故“涤除”和“玄览”之间的关系表现

为：“道”是“玄览”所要认识的对象和目标，“涤

除”则是“玄览”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要“观道”就

要先涤除私欲和杂念，做到“涤除”才能够“玄览”

“观道”。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

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

复命。”④在此，《老子》认为要以“观”的方法认识

自己的本根和本性，又因只有在内心清静的状态

下才能够“观”自己的本根和本性，所以也称为

“静观”。万物之根本即是静，由“静观”能认识自

己的本根。吴澄（元代理学家，１２４９—１３３３）曰：
“物生由静而动，故反还其初之静为复。”⑤事物虽

万千变化，但却不离其本根和本性，始终逃不脱

“复命”的规律，“复命”即是反归自己清净的本根

和本性，也是向“道”回归的命运。但为道者若只

限于“观”自己的本根和本性，而非全览万物之本

根和本性，自然也不足以达到“道”之全体的境

界，因此只有玄览才可洞察万物之变及万物终将

复命的道理。换言之，“玄览”根本上即是“静

观”，是将“静观”推至极致的一种状态，即“极

览”。王弼注云：“玄，物之极也。言能涤除邪饰，

至于极览，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则终与

玄同也。”⑥目前所见《老子》注疏，多只说到“物

之极”，但极大、极微，极高、极低，极多、极少，极

远、极近等都可说“物之极”。通览《老子》全书，

从认识方法上看，此“玄”应是“极其深远”之意，

与“微”相关，从认识事物极其细微的基础成分和

特性开始，进而由浅入深认识事物的整体。因此，

王弼对“玄览”的注疏应解释为一种极深的认识，

即“极览”。从深远的角度来看，“玄览”即深入静

观，是从内到外、由近到远地观想万物一体，认识

到万物的本性本根，从而洞察万物终究要“复命”

的不变性和普遍性。

“为道”为何要用玄览？第一，人们认识具体

事物依靠的是感官经验，但感觉和理智却无法理

解《老子》的“道”，因为“道”作为宇宙根据、本原

和统摄整个世界运动变化的总体规律，不可能是

具体有限之物，“道”是“不可道、不可名”的、恍惚

却真实的存在。因此要观“道”就要将“静观”推

到极致即以“玄览”去观道。第二，作为万物的本

体和本原，“道”所呈现的特征是“虚”和“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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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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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０页。
《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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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５页。



第２７卷 徐建勇，等：《老子》“为学”和“为道”辨证与阐释

“虚”则无限有容，“静”则恒常，“虚”和“静”是从

不同的视角来呈现“道”。因此，由“道”所化生的

宇宙万物，其本根、本性也必定是“虚”和“静”，万

物都应守住自己的本根、本性。但现实世界是纷

繁复杂的，种种声色之娱的诱惑易使人沉迷，私心

杂念的干扰使人内心躁动不安，导致人们往往不

能认识到事物的本根，而只有“涤除玄览”，深入

静观才能观心灵的深邃灵妙，洞察自身和万物的

本根，进而实现从观内心到观“道”的层层递进，

最后明“道”。

“玄览”的前提是“静”，而“静”的条件是

“虚”，“虚”则需要涤除私欲，涤除私欲就是“日

损”。《老子》强调“致虚极，守静笃”，“极”表示

心灵修炼到极致、最高的程度；“笃”则是心灵诚

敬的极致、最高的程度。可以说，只有将“致虚”

和“守静”的功夫推至极笃的境地才能克服情感

欲望干扰使内心沉静下来，才能将“静观”延伸到

全体万物，“玄览”到万物复归其本根和本性。不

仅如此，也只有在“虚静”中才能回归纯真、持守

纯真。“‘虚极’‘静笃’是人合于‘道’的基本前

提，必须保持内心的静，才能认识事物的真。”①因

此“虚心”能够消解心智活动的作用，是保证内心

清静、做到玄览以及认识和守住自己本根的前提。

高明说：“‘虚’者无欲，‘静’者无为，此乃道家最

基本的修养。”②范应元（南宋理宗年间）曰：“心

不虚则不明，不明则不通。谓游除私欲，使本心精

明……则冥观事物，皆不外乎自然之理。”③既然

“虚”针对人心私欲而言，那么内心空虚即是保持

一种无私欲的状态，只有持续涤除人心之私欲不

受其牵累才能保持虚和静，直到最后“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则可以明事物复命之常理，回归大

道的“公正”和“明”，实现对“道”的体验，达到与

“道”玄同为一的最高精神境界。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为学”和“为道”的功

夫是完全不同的。“为学”在“为”上要“日益”，

是“加”的方向；而“为道”在“为”上却要“日损”，

是“减”的方向。但“为道”和“为学”之间却存在

着对立的关联，“为道”所损的对象指向“为学”的

“学”，减损的是后天积累的“学”“有为”，因为这

些知识和能力对“为道”而言是无益的；反之，如

果在学上“日益”了，那离“道”也就愈远了。

四　“为学”“为道”之目的
“为学”和“为道”在目的上既有相同之处，又

因各自的方法不同而存在差异。

“为道”的目的是为了“明”，即对“道”的达

观和领悟。如何才能是“明”，《老子》说：“知常曰

明。”④“道”在形下层面，亦即“道可道，非常道”

中的“常道”，是指所有事物中固有的、稳定的、必

然的、反复出现的，起支配作用之物，在此可以说

是规律。某种事物的“道”随着该事物的产生、发

展、消亡而产生、发展、消亡，但所有事物产生、发

展、达到顶峰以及走向消亡的变化过程都是有规

律的，且都是一种普遍、不可扭转和更改的规律，

即恒道永存，“常”道永在，这就转化为形上之

“道”。此“常”即普遍之义，而非“常道”之常，

“常”道是指普遍规律，也是恒道的另一种说法。

庞朴的诠释认为：“常就是道，尤其指道的绝

对性。老子认为，从相对的事物中，认知了主宰

它、创生它的绝对，便是知常，便是明了。”⑤变化

的不易之则，变中之不变之义，包括变化自身也是

一种“常”，因此我们说“常”是“常”道的简称。

但如果将各种事物中存在的“常”，即与特殊性相

对的普遍性或与个性相对的共性直接说成是“常

就是道，尤其指道的绝对性”则会在逻辑上产生

歧义。因此，此处的“常”只有限定为万物变化之

中的永恒和普遍规律则不易误解，永恒是从“常”

的时间角度而言，普遍是从“常”的范围角度

来看。

一方面，“常”作为道体的属性来看，其指的

应该是“道”自身所含有的恒常规律，即永恒性。

同时，“常”和“道”也是相通的，“常”和“道”不仅

都是“为道”所明的对象，而且“道”也是超越时间

的恒常和绝对，所以“常”可以看作是“道”的另一

种表达形式，即从历时的角度来说“道”。知“常”

即是知“道”，人对“道”的把握方式在历时上则以

知“常”的形式得到呈现。“明”是“知常”，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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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琦：《老子“玄览”之诠释》，《中国道教》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９９页。
《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范应元、黄曙辉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６页。
《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９页。
庞朴：《道家辩证法论纲（下）》，《学术月刊》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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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永恒性的认知。

另一方面，“常”指的是“道的普遍性”，即

“道”是超越个别的普遍。这一普遍性是一切相

对事物存在的根据，因而它是超越具体的经验知

识的，而并非与世俗经验相对的知识。可以说，从

事物变化中看出变化有则，从变化的万千感性现

象到理性认识，从具体到抽象，能够明白这一道理

便是对“道”的永恒性和绝对性的认知，就达到

“明”，达到《老子》所言“知常”与“道”的合一。

“明”亦是“玄览”，“玄览”即深远，深是空间

的无垠，远是时间的无尽，无垠无尽即是对以

“道”为内容的智慧形式的描述。“道”在时间上

的无限绵延和空间上的无尽延伸构成了过去、现

在以及未来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人、事、物的终极依

据，所以，根本上来说这种智慧是由“道”自身的

规定性决定的，同时也使它成为“回答‘世界是什

么’这一问题的根据，而且与世界‘如何在’的问

题联系在一起”①。“玄览”不仅能“明”外物而且

能“明”自身；不但能“明”“天道”、“物道”与“人

道”，还能“明”作为世界变化总体规律的“道”，从

而做到对宇宙整体的“全览”，洞察到纷纭万物终

归要“复命”的普遍规律。

“为学”的目的是“明”经验知识，即“明”的

内容只是外在于人的主观精神的经验性知识，主

要明的是人学、物学和事学。明于“人学”可使我

们了解人自身包括思维的属性和特点；明于“物

学”可增加我们对外在客体的知识；明于“事学”

即是获得一种由知识和经验而产生的某种技能或

事务能力。又因人学、物学和事学三者本质上是

一种经验之学，或者经验知识，所以“为学”所

“明”的范围其实仅局限于在时空之中的经验的

部分，而无法获得超越经验超越时空达到超验的

形而上的智慧，无法获得对“道”的明觉，即有知

识，无智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经验知识并非毫

无用处，它是人们在长期进行生产（包括人类自

身生产）或管理活动的实践中不断探索而积累出

来的知识，是对某个事实或现象的直接描述、记录

和总结，也是人们应对现实问题可直接借鉴的办

法。经验界的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免不了衣食住

行，也少不了和人、事、物打交道，凭借经验知识可

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了解人、事、物，了解我们所

生活的世界，培养基本的待人接物能力，以及为处

理事情提供切实的便利，从而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可以说，“为道”和“为学”的目的虽是为了达

到“明”，但两者所“明”之对象和范围确是不同

的。“为学”所“明”的只是内在于时空的经验知

识，尽管“为学”可以细分出更多的学科门类，但

这恰恰证明了人、事、物的繁多，“为学”达到的

“明”只能是对经验知识、事物的部分的“明”、暂

时的“明”，永远处于变化发展之中。而“为道”的

目的则是追求“道”的智慧，其达到的“明”是一种

对全体事物本质和普遍规律的明了。因此，修道

之人只有致力于“为道”才能真正做到“明”全体。

一个修养极高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毫无知识的无知

者，但也不会局限于经验知识，所以“‘为道’也正

是建立在‘为学’的基础上并最终实现对‘为学’

的超越，实现对大道的把握和回归。可以这样说，

‘为学’可以称之为道家认知的第一个层次，而

‘为道’则是道家认知的第二个层次，也是最高级

的认知方式”②。即便是《老子》理想中的圣人也

是后天通过效法“道”才能达到内心虚静、本性纯

朴、行事自然而然，所以《老子》在肯定后天所

“学”的同时更肯定“为道”的作用，主张从“为

学”上升到“为道”，即效法“道”的精神。

五　人生境界之“无为”
人们通过“涤除玄览”的方法以追求认识上

的“明”，即智慧，但知“明”只是理想的目标，这种

目标最终还应该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态度和

指导原则，在《老子》那里即体现为“无为”的人生

境界。在《老子》看来，世间种种乱象的产生正是

人们过度“有为”之后果，如政治上“有为”导致了

苛令繁章，民不聊生；“尚贤”的做法则会导致民

众争夺虚名；“贵”难得之货便会激发百姓的贪

欲。“以道为视域，则一切背离道的人为都是多

余之举”③，所以《老子》倡导“无为”便是针对种

种“有为”而言。罗安宪认为：“人与人之外之物

都可以‘自然’……而无所谓‘无为’。但人有欲

求、有贪念，因此而难以做到‘自然’，由此老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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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何为道———老子的视域》，《孔子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郭美星：《“为学”与“为道”：先秦道家的认知观》，《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杨国荣：《何为道———老子的视域》，《孔子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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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无为’。”①

“有为”的“为”，应是指违背“道”的规律之

“妄为”，而不是指普遍遵循“道”的“作为”。“无

为”应解释为：为“无为”。虽然其本质上是一种

“为”，但确是一种特殊的“为”，其体现的是主体

做出一种主动的、以“为而不争”为价值取向的

“作为”；也可以说《老子》的“无为”是指不要违

背“道”而“妄为”，《老子》如果反对任何形式的

“作为”，就不必费力去论述“道”了。实质上，《老

子》的“无为”不意味着人们毫无作为、消极对待，

也并不否定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性，而是强

调人们在精神上应有一个超越的看法，在创造和

实践中应该因循“无为”之道，不要违背“道”的规

律而妄作妄为，不为不该为的事，由此才能收获

“不为而成”的效果。

“无为”的人生境界在精神上可分为两层含

义：第一层的“无为”是“明”之后的达观，在内是

自得，观内同于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自然境界。

《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

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

名，不为而成。”②对此，许多人把《老子》的“不

为”、“不见”和“不行”误解为完全反对实践，但实

际上“不出户”“不窥牖”只是侧面表现了《老子》

对掌握“道”的规律的自信态度，是循行“无为”之

道的具体体现，其强调不可一味地以一种“有为”

的态度向外探求。《老子》的“无为”并不是反对

所有外在活动，而是反对只重视外在活动而忽略

了自身的内在反省，反对只看到外在纷繁的现象

而没有透过现象看到“道”的运动规律。正如王

弼注所云：“事有宗而物有主，途虽殊而同归也，

虑虽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执古

之道，可以御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

户、窥牖，而可知也。”③由于“道”的超验特性，对

绝对的道的认识方法必定不同于对相对事物的认

识方法。一味向外探求经验事物是徒劳无功的，

得到的也只是“常道”的、部分的知识，加之“道”

的整体知识并非部分的机械相加，所以这并不足

以把握“道”的全体，越是反其道而行之则愈是思

虑杂乱，远离“无为”和自然。所以“为道”需反观

自照、清除内心的蔽障，以“虚极静笃”的心境去

览照外物才能达到观内同于自然的自然境界。圣

人正是以“不行”“不见”“不为”的方式去践行

“无为”之道，最后才“能知”、“能名”和“能成”。

第二层的“无为”是认识“明了”之后的“无

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成，是内自然、外自由而

后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境界。《老子》说：“为道日

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④

“无为”是“日损”的结果，因为通过对后天知识和

私欲的不断减损，我们就能做到摆脱欲望的束缚

而做到“无为”和自由。而“无为”对“无不为”而

言又是其原因，《老子》认为事物的特殊性和规律

的普遍性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万物殊途而同归，

天下事理和自然万物的恒常规律其实就隐藏于

“道”之中，天下万物都遵循着循环往复的规则运

动，了解了“道”的规律自然就能把握天下万物的

运动规律，我们应该从事物的变化中把握其发展

趋势。通过“涤除玄览”做到了摒除妄念，反观自

照本心；明了、因循了事物“复命”因果的运动和

发展规律，其思想上已经达到了自得，所以圣人处

世才明白“无为”乃是要“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

为”，故而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不做出妄

为越界之事，收获“无为”而“无不为”“不为”而

有成的效果。所以“无为”不仅是人们“涤除玄

览”之后的达观和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内在的自

得和超越。

“无为”的人生境界在社会上亦可分为上下

两层含义。下层“无为”境界在百姓身上则体现

为无知无欲、持守自然本真的心理。《老子》说：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⑤王弼注

释道：“明，谓多见巧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

真、顺自然也。”⑥欲望的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

的冲突，心智的发达使得各种巧诈伪善频频发生，

这一切并非人性之本然，而是未能够真正的“无

为”，所以“老子要人通过‘无为’而达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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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安宪：《论老子哲学中的“自然”》，《学术月刊》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３０页。
《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３０页。
《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３２页。
《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７３页。
《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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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然’而接近道”①。百姓的“无为”是自己

成就自身的，圣人和统治者只是充当辅助的角色，

民众只需守“愚”，摒除心智和欲望的冲动，保持

内心的虚静，便可归于自然淳朴的本真状态。上

层“无为”境界对统治者而言即体现为政治上的

“无为而治”。通过“无为”“无不为”到“取天下

以无事”的转变，“无为”实际上成了政治上的治

国方略。天下因有“学”带来的种种“有为”和欲

望使得天下常处于“有事”的状态，所以“有为”是

不足以取天下的，统治者应“无为”“无事”才能获

得“无不为”的效果。“无事”“无为”实质上是一

样的，即是要求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以“无为”

来消解对百姓的强制性和干预性，让百姓依其本

性自由安宁地生活。

“无为”和“自然”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无

为”从肯定的一面看，即自然而然，依其自身的本

性存在和发展。叶树勋认为：“‘自然’作为老子

首创的一个概念，最初是指事物活动自己而然、不

受他者影响，这里的‘自己’也就是‘自然’的归属

者，自宇宙论而言是万物，自政治哲学而言是民

众。”②从否定角度看，“无为”则是不妄为、不要用

人为的因素去干扰事物发展。“自然无为”也可

从体用的关系来看待：“自然”可看作“道”的本

体、自性；“无为”可称为“道”之功用，体现出

“道”作为人们行动所遵循的原则在人类社会中

的具体运作。刘笑敢称：“‘自然’是老子哲学的

核心价值，而‘无为’是实现这种价值的行为原则

性方法。”③“无为”不仅是人们得以回归“自然”

的保障和路径，也是指导人们处世行为的原则，由

“无为”至“自然”到“无不为”的思想路线体现了

老子的修养和境界，老子希望人们通过“无为”而

达到“自然”，进而达到“无不为”的境界，所以老

子常把二者合称“自然无为”，既提倡“自然”又提

倡“无为”。

综上所述，“为学”与“为道”在“为”层面上

的一致性使二者相互联结，“为学”与“为道”都是

一种“为”，体现了为而不争的自然取向，而不是

无所作为的“无为”和违背“道”的“妄为”；而内

容、方法、目的和境界层次上的差异性又使得“为

学”和“为道”可以相互比较以至区别开来。所

以，“为学”与“为道”的关系应该是对立统一的，

而不是完全排斥、无法共存的或者完全一致的。

“为学”与“为道”是一个损益相随的辩证过程，

损、益对主体的作用是双向交互的，“为学”能使

我们明于经验知识，但也带来了巧智和欲望的束

缚，“为学日益”的同时人的纯真本性在“日损”；

“为道”则使我们能够明于“道”，“为道日损”的

同时为道者的纯真本性及对“道”的体悟则在“日

益”。由此，在“明”的境界上“为道”实质上完成

了对“为学”的完善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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